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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技术咨询、技术审核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2007年8月14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第22次会议讨论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全省法院技术咨询和技术审核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司

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的通知》、《关于印发〈2007年全国法院司法行政工作要点〉的通知》规定，结合全
省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细则所指技术咨询是指司法技术辅助部门技术人员运用专门知识对法官提出的一般专业性问题
进行解释或答复的活动。
技术审核是指司法技术辅助部门应审判庭的要求，对送检案件中的鉴定文书、检验报告、勘验检查记

录、医疗病情资料、会计资料和其他技术性证据材料进行审核，提出审核意见的活动。
第三条 省法院司法技术辅助部门负责全省法院的技术咨询、技术审核工作；中级法院司法技术辅助部

门负责其辖区法院的技术咨询、技术审核工作；基层法院司法技术辅助部门负责本院的技术咨询、技术审
核工作。

第四条 技术咨询、技术审核工作实行回避制度。
第二章 技术咨询

第五条 法官审理案件时需要通过咨询解决一般专业性问题的，可以直接向本院司法技术辅助部门的技
术人员提出。
咨询一般采用首问负责制，接受有关技术咨询的技术人员，应当认真、全面地解答问题。对于超出本

专业范围外的一般专业性问题，技术人员应当向法官推荐其他接受咨询的技术人员。
第六条 遇有超出司法技术辅助部门所有技术人员专业学识的问题时，应当争得司法技术辅助部门负责

人和咨询部门的同意，向相关专家咨询后答复。专家的咨询费由咨询部门支付。
第七条 技术咨询一般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法官要求出具书面咨询意见的，应当由二人以上同专业的

技术人员共同参加，制作包括以下内容的咨询意见书：
（一） 咨询法官姓名、单位、咨询日期、答复过程、答复人等；
（二） 法官咨询的问题，技术人员解释或答复的内容。
经司法技术辅助部门负责人审核后签发，并加盖司法技术辅助部门咨询、审核专用章。

第三章 技术审核
第八条 技术审核主要解决具体案件中的鉴定方法、程序、结论、因果关系等问题：
（一） 对当事人提出重新鉴定申请的，审判庭要求明确是否有必要启动再次鉴定程序及启动何种程序

的；
（二） 多个鉴定结论不同或者有矛盾，审判庭要求明确应如何从科学角度取舍或者采信鉴定结论的；
（三）要求明确鉴定结论对送审事项在科学上的证明意义的；
（四） 其他需要技术审核的。
第九条 技术审核的主要内容：
（一） 审核鉴定对象和检材是否符合鉴定要求、具备鉴定条件；
（二） 审核鉴定手段、方法是否科学，鉴定过程是否规范；
（三） 审核鉴定意见及其分析所依据的事实是否客观全面，检材特征的解释是否合理，适用的标准是

否准确，分析说明是否符合逻辑，鉴定结论的推论是否符合科学规范。
（四） 其他应当审核的事项。
第十条 审判庭向司法技术辅助部门提交《技术审核委托书》（附后），委托书应当载明简要案情、审

核内容及要求，加盖委托部门公章。同时提供案件卷宗、需审核的鉴定文书及相关鉴定材料。
下级法院的司法技术辅助部门委托上级法院技术审核的，应当加盖委托法院对外委托专用章。
第十一条 技术审核工作的立案由司法技术辅助部门派专人负责，接受技术审核委托书及材料，经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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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主管

误后，予以编号并填写《技术案件审核移送单》（附后），报司法技术辅助部门负责人确定承办人。
第十二条 技术审核应当由2名以上具有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承办，并确定一名主办人。
承办人应当阅卷、查看审核材料，提出审核意见。遇有不同意见并难以统一的，应当增加技术人员。

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应当按多数人的意见出具审核意见，并将少数人意见记录在案。
第十三条 对疑难复杂的案件或者多名技术人员参与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经司法技术辅助部门负责人

和委托部门同意，组织专家论证。专家论证费由委托部门支付。
第十四条 承办人组织专家讨论，尽量达成一致意见。充分讨论后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逐级向上委

托。
第十五条 技术审核工作一般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疑难复杂的案件经司法技术辅助部门负责人批准后

再延长10个工作日，并将延长的事由向委托部门说明。
第十六条 技术审核应当出具审核意见书，综合分析审核事项后提出下列之一的审核意见：
（一） 鉴定方法科学，程序规范，依据准确，鉴定意见未见不当之处；
（二） 鉴定中存在疑问，提出在质证中重点解决的问题，或者建议补充鉴定；
（三） 鉴定存在严重差错，鉴定意见不能成立，建议重新鉴定；
（四） 其他应当出具的审核意见。
对于审核中发现的疑点、缺陷、差错的表述应全面、具体；提出应当在质证中解决的问题时尽量给出

适当的质证方法并说明理由、目的及结果预测等；建议补充鉴定时应当说明补充鉴定的事项和目的。
第十七条 审核意见书由主办人制作。审核意见书应当载明受理日期、委托单位、送审材料、审核事

项、审核过程等事项。承办人除在审核意见书上署名外，应当在审核意见书原件上签名，经司法技术辅助
部门负责人签发，加盖技术咨询、审核专用章。

第十八条 审核意见书仅供审判庭参考，不能将其引用到裁判文书中。
第十九条 技术审核的卷宗由主办人在结案后30个工作日内订卷。订卷顺序为：技术审核委托书、技术

案件审核移送单、审核材料、阅卷笔录、专家论证笔录、技术部门讨论笔录、审核意见书原件、审核意见
书副本、退卷函等材料。并装订归档。

第四章 回 避
第二十条 承担技术审核工作的技术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主动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第二十一条 对参与过本案同一技术疑难问题的讨论或者接受过咨询的专家，原则上不回避，但是本人

不接受邀请或者有确实的证据证实其不适合参与本案论证的，不应当邀请。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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